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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 

成果资助类项目申报常见问题解答 

 

问：什么是成果类资助项目？ 

答：成果资助类项目今年面向演艺、动漫电竞、网络视

听、艺术品、文化消费、新闻出版、设计创新、市级文创园

区和文创金融服务等，项目一般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

完成。采取无偿资助、贷款贴息和担保费补贴等方式，并根

据项目的功能定位、服务方式和资金投入总量等来确定扶持

资金资助额度。 

 

（演艺方向） 

    问：演艺空间的运营资助有哪些注意事项？ 

    答：①必须是获得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《演艺新

空间》运营资质的演艺空间。②2019 年演出场次 50 场以上。 

    问：公益性演出的资助有哪些注意事项？ 

    答：主体一定要明确，以剧场为主体来申报。 

    问：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资助有哪些注意事项？ 

    答：①本市依法注册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均可作为

申报主体，不限定为演艺单位。②多业态融合品牌项目必须

是演艺单位与其他行业主体合作的项目。 

 

（动漫电竞方向） 

问：成果资助类的动漫电竞项目申报材料中要求出具的

专项审计报告指什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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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成果资助类项目每个扶持类别都有明确的申报条件，

动漫电竞项目申报材料中要求的专项审计报告是指审计事

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根据申报单位的经营实际情况以及提

供的各项证明文件，经审计后就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的要求所

出具的书面报告，而非企业年底通常所作的财务审计报告。 

 

（网络视听方向） 

问：网络视听项目申报有什么注意事项？ 

答：网络视听扶持包括网络剧、专业节目、网络电影和

网络视听活动四大类。内容类项目（网络剧、专业节目、网

络电影，下同）申报主体有一定的资质要求，需要持有广播

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或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。

内容类项目扶持须于 2019 年在网络平台首播，网络剧、网

络电影须在本市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或电视剧立项。专业节

目主要指文艺、娱乐、科技、财经等专业类视听节目，包括

网络音频和网络纪录片。内容类项目均需要提供点击量证明

材料，节目存储优盘。如果该项目在业界获得比较好的口碑

或得到行业主管部门、主流媒体等表彰或省级以上奖项，也

可提供，在评审中可获加分。网络视听活动的项目需要在

2020 年内完成，国家级的活动需要提供主管部门的批复等相

关证明材料。首播的网络平台必须是合法合规持有信息网络

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网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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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艺术品方向） 

问：成果资助类的艺术品项目具体支持范围？ 

答：支持具有一定覆盖面和影响力、有固定举办届次的

综合型艺博会或特色型艺博会；支持本地画廊参加国内外知

名艺博会或举办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及艺术价值的专题展览；

支持本地艺术品拍卖机构举办有影响力的拍卖活动；支持为

艺术品交易提供专业配套服务、为艺术品产业搭建促进行业

交流合作、扩大艺术消费的产业服务平台项目或利用互联网、

新技术等对艺术品产业进行重构或提升、推动艺术品与旅游、

金融等其他领域跨界融合的创新项目。单纯的公益性展览或

艺术创作等不属于成果资助类的艺术品项目支持范围。 

问：成果资助类的艺术品项目申报材料中的《艺术品经

营单位备案证明》指什么？ 

答：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（包括：收购、销售、租赁；

经纪；进出口经营；鉴定、评估、商业性展览等服务；以艺

术品为标的物的投资经营活动及服务；利用信息网络从事艺

术品经营活动）并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单位，应到工商注册

所在地的区文化和旅游局办理《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》。 

 

（文化消费方向） 

问：成果资助类的文化消费项目具体支持范围？ 

答：支持文化产品首发项目、夜间文化消费项目、文化



 4 

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项目、消费类文化知识产权培育项目。其

中，文化产品首发项目、夜间文化消费项目必须在上海实施，

文化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项目内容必须为上海文化消费产品。 

问：哪些情形不予资助？ 

答：以下项目不予资助：1、已获得市级其他财政专项

资金扶持的项目。2、知识产权有争议的项目。 

以下主体不予资助：1、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。2、分公

司。 

问：申报成果资助类文化消费项目需提供的项目内容证

明材料、实施成效、相关财务凭证是什么？ 

答：项目内容证明材料包括项目实施方案、宣传资料、

媒体报道、现场照片等。项目实施成效材料包括项目营收、

项目参与人次、参与者反馈等。项目相关财务凭证包括为与

项目执行实施直接相关的合同、发票、记账凭证、付款凭证

等。 

 

（新闻出版方向） 

问：什么叫成果资助类已经完成的项目？ 

答：指该项目已经完成，并且能够提供诸如已出版的书

籍、音像制品等实物，或者系统平台、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

专利证书等各种成果，以及与该项目完成有关的各种票据、

合同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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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新闻出版类资助的重点领域有哪些？重点方向是什

么？ 

答：新闻出版类重点支持主题和优秀原创图书出版、上

海学术·专业出版中心建设、期刊出版转型，支持发行渠道和

实体书店建设，支持印刷产业创新、数字出版融合创新，支

持网络出版，支持版权产业与国际传播。重点方向侧重于新

闻出版产业类项目，重大活动不在申报之列。 

 

问：“图书出版”中“已明确主题、未出版阶段的重大

出版项目”的申报对象是什么？ 

答：指申报主体注册地在上海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

图书、音像制品、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的出版企业，申报

项目已明确主题但尚未出版（包括图书和音像制品）且成稿

率须在 75%以上的项目。 

 

问：哪些情形不予资助？ 

答：1、知识产权有争议的项目。2、已经获得市级其他

财政性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。3、申报单位在享受各级政府

财政扶持中有严重违约行为的，或违反资金管理规定正在接

受有关部门调查。4、申报单位未按规定进行工商年检或者

税务申报。5、申报单位行业管理年检不合格、行业综合质

量评估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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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创园区、楼宇、空间方向） 

问：成果资助类文创园区、楼宇和空间的支持范围是什

么？ 

答：支持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、示范楼宇和示范空间

等载体主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，建设公共服务平台，提供专

业化服务，举办高端展览展示及行业交流等活动。2019-2020

年度上海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（含示范园区）、示范楼宇、

示范空间为此次支持范围。  

 

问：申报成果资助类文创园区、楼宇和空间需提供哪些

财务凭证？ 

答：企业需提供建设公共服务平台、提供专业化服务、

开展展览展示和行业交流、文创金融服务等项目相关的‘项

目资金辅助账’、‘会计记账凭证’、‘对方开具的发票’、‘付

款凭证’,对于大额支出需附合同或协议。企业日常的租金、

建筑工程费、改造装修费、餐饮费用和人员人工费用等的财

务凭证不应计入财政扶持资金支出范围。 

 

（文创金融服务方向） 

问：如何申请贷款贴息？ 

答：鼓励文创企业采用市场化融资方式进行融资，对于

获得信贷资金的文创企业，根据项目贷款金额，评审通过后，

给予单个项目市级贴息总额不超过以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

贷款法定基准利率为标准的利息总额的 50%，且每家单位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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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扶持。 

  

问：如何申请担保费补贴？ 

答：鼓励文创企业通过本市担保机构获得融资，对于获

得担保且担保综合费率不低于 2%的文创企业，评审通过后给

予单笔担保费补贴不超过担保金额的 1%且单笔金额最高不

超过 20 万元扶持。 


